附件1
资格审查提交材料清单

面试人选进行现场资格审查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二）《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登记表》。
（三）本人签字的《报考公务员诚信承诺书》原件。
（四）笔试准考证。
（五）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https://www.chsi.com.cn，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打印）。
（六）1寸近期同底版免冠彩色照片3张，不得提供着明显职业特征服装的照片。
（七）职位条件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八）承诺书（附件3）。
（九）其他材料
1.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应提交学生证和所在学校出具的就业推荐表或就业协议书（指已与用人单位签约的大学生）等证明材料；以辅修专业报考的，需由学校教务部门开具所学专业情况证明，并须注明能够取得的学历。
2.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面向应届毕业生职位的2024年、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应提交书面承诺：考生本人系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目前在择业期内，毕业后未落实过工作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档案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3.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应提交有用人管理权限部门或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介绍信（附件4）。
4.报名前一年内退出现役的高校毕业生士兵报考招录对象为应届毕业生职位的，应向招录机关提供退出现役证书。
5.参加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之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以及仍在服务期且2026年9月30日以前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可以报考招录对象为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职位。报考人员要根据相关要求做出承诺。
[bookmark: _GoBack]6.相关资格（资质）考试合格、但未取得证书的，报考者应提供相应合格记录；未参加相关资格（资质）考试的，报考者应当作出规定时间内可取得相关材料的承诺。
以上材料复印件均应由报考人员手写签名，并签署时间。未尽事宜由招录机关负责解释。

